
附件2:

承 诺 书

本公司申报彭阳县2023年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项目。本公司及法人现郑重承诺：

1.本公司坚持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无信用不良记录，无偷税漏税行为。

2.所有申报资料真实可靠，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。

3.此次申报项目从未享受过其它财政支持资金，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情况。

4.同意接受相关政府部门、审计部门对本项目相关资料、情况进行核查验证。

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及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，申报单位及法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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